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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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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公路字〔2008〕147 号）的要求，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作为主编单

位主持编制《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范》（JTG/T 3360-0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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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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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和船撞动力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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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和指导公路桥梁抗撞设计，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公路新建桥梁中主体结构的抗船撞设计。 

条文说明 

桥梁主体结构的的抗船撞性能，是其安全使用的核心因素。非主体结构，与

主体结构在撞损后果、可修复性和社会影响上差异显著。 

1.0.3 公路桥梁抗撞设计应综合考虑桥梁、船舶、水运管理和公路管理等因素，

合理确定桥梁的总体方案、设防目标、防撞设施等。 

条文说明 

船舶撞击桥梁成因复杂，水文条件、桥位或桥梁布置、船舶的通行量和船型

构成、航运或公路运输管理等均会影响撞击风险。确定抗撞设计方案时，需要对

这些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 

1.0.4 公路桥梁主体结构宜采用基于性能的抗撞设计方法。 

条文说明 

对于船撞作用，如采用基于单一目标来设计，保证桥梁在可预见的撞击作用

下处于安全状态，偏于保守。基于性能的设计方法，考虑撞击发生的概率和撞击

力的强度等因素，采用一系列的结构性能目标作为设计准则，保障在撞击作用下

实现结构预定功能。目前，在抗震设计中已采用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方法。 

1.0.5 公路桥梁抗撞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

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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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基于性能的抗撞设计 performance-based collision design  

结构的设计准则由一系列可以实现的性能目标来表示，保证在船舶撞击力

作用下实现结构预定功能的抗撞设计方法。 

2.1.2 船舶撞击力 vessel impact force 

船舶与桥梁构件发生碰撞时产生的作用力。 

2.1.3 设防代表船型 design vessel of collision 

用于桥梁抗撞设计时选定的代表船舶类型。 

2.1.4 设防船撞力 design force of vessel collision 

用于桥梁抗撞设计的船舶撞击力代表值。 

2.1.5 排水量 displacement weight 

船舶排开水的质量。 

2.1.6 附连水质量 added mass of entrained water 

为反映碰撞时水对船体的作用，将水按照一定的规则简化为附加在船体上

的等效质量。 

2.1.7 附连水质量系数 coefficient for added mass of entrained water 

附连水质量与船体排水量的比例系数。 

2.1.8 航迹线 track line 

船舶航行的平面轨迹线；可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船舶航行服务

系统（VTS）获得。 

2.1.9 防撞设施 protection facilities 

用于防止船舶撞击桥梁、或降低船舶撞击作用的工程结构或装置。 

2.1.10 助航设施 navigation-aid measure 

用于帮助船舶正确航行的标识或装置；可设置在陆地、桥梁或航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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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本章仅将本规范出现的、需要明确定义的术语列出，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通用

术语，没有编入。 

术语的解释，其中有部分是国际公认的；但大部分则是概括性的涵义，并非

国际或国家公认的。术语的英文名称不是标准化名称，仅供引用时参考。 

2.2 符号 

2.2.1  材料性能有关符号 

ywf ——钢骨的屈服强度设计值； 

dR ——桥梁构件的抗船撞性能； 

cdV ——混凝土部分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sdV ——钢骨部分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wdV ——箍筋部分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ydV ——构件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c ——混凝土剪切强度。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有关符号 

DWT ——船舶载重吨位； 

F——设防船撞力，按船型分为轮船撞击力设计值、驳船撞击力设计值； 

FDH——甲板室撞击力设计值； 

FM ——桅杆撞击力设计值； 

 F  ——船撞力时间过程； 

 F  ——撞击力-撞深关系； 

0I  ——初始动量； 

M——满载排水量； 

qkQ ——汽车荷载准永久值； 

adS ——考虑船撞作用的偶然组合下作用效应设计值； 

T ——撞击力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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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船舶撞击速度； 

VU——船舶在航道内的正常行驶速度； 

VL——水域特征流速。 

2.2.3  几何参数有关符号 

gA ——构件横截面的毛截面积； 

D ——钢骨的腹板高度； 

E——河床高程； 

H——水位高程； 

pL ——塑性铰长度； 

Δ——船舶吃水深度。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有关符号 

CM——附连水质量系数； 

K ——构件极限塑性转角的安全系数； 

n——船撞范围内桥墩的数量； 

ng——独立的箍筋环数量； 

 ——构件性能等级系数； 

 ——船舶轴线与碰撞面法线夹角； 

S ——抗剪冲击效应折减系数； 

d ——性能等级的界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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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体设计 

3.1 一般规定 

3.1.1 总体设计应合理确定桥位、桥型、跨径、构造，必要时可设置防撞设施或

采取监控预警措施等，将船舶撞击桥梁的风险降低到合理和可接受的程度。 

条文说明 

《公路桥梁和隧道工程设计安全风险评估指南》（试用）将风险定义为事故

发生的可能性及其损失的组合。综合措施旨在降低撞击事件发生的概率或避免撞

击事件引起不良后果。合理和可接受的程度原则上以桥梁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为

基础，结合相关方的意见综合确定。 

桥梁总体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总体而言，路线规划是第一位的，决定

了桥梁的位置；桥区的自然因素决定了桥梁建设的技术难度和管理难度，桥区的

通航条件决定了桥梁的通航净空和桥墩布置。另外，综合考虑建设期工程投资和

服役期成本是近年来设计理念的新突破。 

在监控预警措施方面，繁忙航道上的桥梁有必要设置专用的船撞监测和预警

系统，并可将其作为桥梁健康检测系统的子系统。设置专用监测系统旨在记录肇

事船舶信息、桥梁被撞击部位信息以及因船舶撞击产生的结构反应，有助于事故

分析、撞击后桥梁安全性能的评价和桥梁船撞设计理论与方法的改进。专用监测

系统的设计需进行专门研究或按现有相关规范执行。 

3.1.2 桥梁抗撞设防区域应包括主通航孔、辅通航孔以及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下船

舶可能到达的非通航孔。 

条文说明 

船舶事故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表明，撞击非通航孔引起的桥梁垮塌事故的数

量约为撞击主通航孔的两倍，非通航孔桥的船撞问题需引起重视。 

3.1.3 桥梁抗撞设计应以结构自身抗撞为主，必要时可采用结构性防船撞设施。 

条文说明 

新建桥梁结构自身应具有抵抗设防船撞力的能力。为应对超越自身抗撞能力

的撞击事件、防止桥梁局部破损等，设置必要的结构性防船撞设施，兼顾船舶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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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3.1.4 多孔跨越航道的桥梁，应根据相对航道的位置等分析各个桥墩的撞击风险，

确定其设防船撞力和抗撞设计方案。 

条文说明 

受自然条件影响，多孔长桥各部分的被撞概率、后果均不相同，需要在考虑

撞击风险的基础上确定设防船撞力和抗撞设计方案。 

3.2 桥位与桥轴线 

3.2.1 跨越航道桥梁的桥位选择应符合现行《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JTG 

C30）、《内河通航标准》（GB 50139）、《运河通航标准》（JTS 180-2）、《海轮航道

通航标准》（JTS180-3）和《长江干线通航标准》（JTS180-4）的相关规定。 

3.2.2 桥位宜选择通航河道顺直，海床、河床稳定，水文条件与通航环境良好，

桥区水域海床、河床冲淤变化幅度不大的区域。 

3.2.3 桥位宜避开弯道、汊道、滩险、分流口、汇流口、港口作业区、锚地等区

域，距弯道险滩的距离应满足船舶航行、作业的安全要求。 

3.2.4 位于库区的桥位应考虑库区水位变化；位于港区、城镇以及滩险和锚地等

的桥位应考虑航道、港口和城镇发展与规划，航道上下游情况，港口作业情况以

及岸线的利用情况等。 

条文说明 

库区水位往往存在大水位落差的特点，以三峡水库为例，成库后坝前水位一

般按照 145m-155m-175m 进行调度，一年之中水位落差通常在 30m 以上，选择

桥位时需综合考虑水位变化情况对桥梁船撞的影响。 

位于港区、城镇以及滩险和锚地的桥位，需充分考虑到桥区附近港口、码头、

锚地近期及远期规划的影响，以便对通航船舶密度、通航船舶吨位以及类型应有

充分的预估。 

3.2.5 跨越主河槽的桥轴线宜与水流主流方向或航迹线正交。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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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内河航道常具有高水漫滩、枯水归槽等双元化特征，水流流向在丰水期

与枯水期有所不同，水流主流方向选取时需兼顾水位年出现频率和最高通航水位

对桥梁的影响。 

3.3 桥型与结构 

3.3.1 桥型选取时应充分考虑桥区水深情况和今后可预见的水位变化情况。 

条文说明 

经验表明，中承式和上承式拱桥的拱圈、多跨连拱以及 V 型桥墩受船撞而垮

塌的风险较大。国内也有因水位变化而导致拱圈被撞风险增大、需要增设防撞设

施的案例。 

3.3.2 存在撞击风险的桥梁宜选择跨越能力大、抗撞能力强的桥型；桥墩位置应

结合航道合理确定，宜设置于浅水区或设计最高通航水位水域以外。 

条文说明 

桥梁跨越能力大一方面可以减少水中墩的数量，降低水中桥墩被撞风险，避

免对航运的影响。另一方面，大跨桥梁的桥墩或桥塔规模较大、其抗撞能力强。 

桥墩位于浅水区或设计最高通航水位水域以外，以降低后避免大型船舶的直

接撞击。 

3.3.3 设防区域内存在撞击风险的桥梁构件宜满足下列要求： 

1 桥梁下部结构宜选择抗撞性能较好的结构形式。 

2 桩基础应避免遭受船舶直接撞击。 

条文说明 

桥墩或桥塔的主要防护部位包括墩（塔）柱、承台以及桩基；主拱的主要防

护部位为拱圈；对于存在撞击风险的主梁，也需考虑防撞设施的设置。 

桥梁下部结构需要具有一定的赘余度，以减小因撞击造成结构局部破坏后引

起的大范围破坏或结构倒塌，避免和起因不相称的后果。 

与墩身、承台相比，桩基础的刚度和抗撞能力最弱，需避免船舶直接撞击桥

梁桩基础，必要时设置必要的防撞设施，保证桥梁基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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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通航净空 

3.4.1 桥梁通航孔的通航净空尺度应满足现行《内河通航标准》（GB 50139）、《运

河通航标准》（JTS 180-2）、《海轮航道通航标准》（JTS180-3）和《长江干线通航

标准》（JTS180-4）的要求。 

条文说明 

当航道与桥梁轴线交角大、或出现桥群情况，或桥址位于弯曲航道附近时，

需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适当加大桥梁通航孔的通航净空宽度、或一孔跨过通航

水域、或一跨过河。 

3.4.2 桥梁的通航净空高度应满足自最高通航水位起算的航道代表船型水线以

上高度与富裕高度之和，富裕高度应满足现行《内河通航标准》（GB 50139）、《运

河通航标准》（JTS 180-2）、《海轮航道通航标准》（JTS180-3）和《长江干线通航

标准》（JTS180-4）的要求。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旨在避免驾驶舱和桅杆撞击桥梁上部结构。 

3.5 防撞设施 

3.5.1 桥梁防撞设施可采用主动防撞设施、结构性防船撞设施，或两者的组合。 

条文说明 

主动防撞设施一般包括助航设施、警示标志、安全监控预警设施等。安全监

控预警设施是船撞桥风险控制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功能包括船撞事故的监测、事

故危害识别、信息发布等，目的是尽量减少船撞事故的损失，并可及时启动船撞

桥梁事故应急预案。 

结构性防船撞设施属于被动防撞设施，分为独立式、一体式和附着式防船撞

设施，如防撞墩、沙岛、防撞套箱等，以减小或避免船撞对桥梁的损伤。 

3.5.2 一体式和附着式结构性防船撞设施的设计、建设应与桥梁主体结构同期开

展。 

3.5.3 防撞设施的比选应综合考虑适用性、耐久性、维护性、可修复性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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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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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基本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抗船撞设计原则应根据新建桥梁重要性、通航环境、气象水文条件和所处

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 

条文说明 

桥梁重要性、通航环境、气象水文条件、所处阶段等均是确定抗船撞原则时

需要考虑的因素。所处阶段主要基于桥梁建设期和运营期抗撞能力不同的考虑。

施工期间，桥梁不具备设计要求的抗撞能力，这期间通常需要联合航道管理、海

事等部门，采取临时通行管理措施，加强施工水域航行安全，采用“以防为主，

防控结合”的原则。运营期则采用“以抗为主，以防为辅”的原则。这也是近年来大

桥建设的经验之一。 

4.1.2 桥梁抗船撞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船撞重要性等级为一级、二级的桥梁，宜采用两水准船撞作用设计； 

2 船撞重要性等级为三级的桥梁，可采用一水准船撞作用设计。 

4.1.3 桥梁抗船撞设计应按图 4.1.3 的设计流程进行。 

 

图 4.1.3 桥梁抗船撞设计流程 

适宜的抗撞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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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抗船撞设防目标 

4.2.1 桥梁的抗船撞设防目标应根据船撞重要性等级、船撞作用设防水准确定。 

4.2.2 桥梁的船撞重要性等级应按照所属公路等级和桥梁分类按表 4.2.2 的规定

取用。对于有特殊要求的桥梁，其船撞重要性等级可根据具体情况研究确定。 

表 4.2.2 公路桥梁的船撞重要性等级 

所属公路等级 
桥梁分类 

特大桥 大桥 中桥 

高速 C1 C1 C1 

一级 C1 C1 C1 

二级 C1 C1 C1 

三级 C2 C2 C2 

四级 C2 C3 C3 

注：1 桥梁分类按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规定的单孔跨径确定，对多跨

不等跨桥梁，以其最大跨径为准； 

2 国防公路、生命线公路上桥梁的船撞重要性等级应取 C1 级； 

3 表列桥梁包括主桥和船舶能到达水域的引桥。 

条文说明 

抗撞设计中的桥梁重要性等级是根据所属公路等级和结构规模确定的，进而

选用不同的抗撞设防目标和性能要求。 

小桥一般不具备桥下通航的条件，因而重要性等级中未予包含。 

本规范分类原则与国际通用的性能分类基本对应。美国《公路桥梁船撞设计

指南》对桥梁重要性分为以下 3 类： 

I 类：为社会安全机构、消防结构、公共卫生机构、应急救援结构等应对紧

急情况提供关键运输路线的桥梁；连接国家级枢纽交通和通信设施、资源和能源

供应基地的桥梁；连接重要军事设施的桥梁。 

II 类：除 I 类、III 类以外的桥梁；  

III 类：承担的车辆和人员交通量稀少且周围无关键安全和社会功能节点交通

需要的区域性桥梁。 

4.2.3 船撞作用设防水准应按表 4.2.3 的规定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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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船撞作用设防水准划分 

船撞作用设防水准 失效概率 

L1 1×10-3 

L2 1×10-4 

条文说明 

本条依据基于性能设计方法的国际通则，提出了两个作用水准。两个水准的

失效概率主要参考了美国《公路桥梁船撞设计指南》。 

4.2.4 桥梁的抗船撞设防目标应按表 4.2.4-1 确定，结构的抗船撞性能等级应按

表 4.2.4-2 的规定取用，构件的抗船撞性能等级应按表 4.2.4-3 的规定取用。 

表 4.2.4-1 桥梁的抗船撞设防目标 

船撞作用设防水准 
船撞重要性等级 

C1 C2 C3 

L1 P1 P1 P2 

L2 P1 P2 P3 

表 4.2.4-2 桥梁结构的抗船撞性能等级 

结构的抗船

撞性能等级 
总体性能描述 

构件的抗船撞性能等级要求 

柱式构件 支座 桩基础 

P1（长期功能

降低的临界

状态） 

结构构件的安全性能完全保持，即其承

载能力和通行能力没有降低，但因局部

损伤（如保护层混凝土剥落等）影响桥梁

的耐久性，需要进行耐久性的补修。 

JX1 JX1 JX1 

P2（部分安全

功能丧失的

临界状态） 

结构主要构件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即

其承载能力和通行能力一定程度降低，

当限制交通荷载和通行能力时，仍可以

使用，可以提供紧急通行功能。 
损伤可以修复，且修复后功能可以得到

恢复。 

JX2 JX2 JX2 

P3（安全功能

完全丧失的

临界状态） 

结构接近倒塌，承载能力和通行能力接

近完全丧失。 
JX3 — JX3 

表 4.2.4-3 桥梁构件的抗船撞性能等级 

构件的抗船撞性能等级 
性能描述 

柱式构件 支座 桩基础 

JX1 无需维修 支座可以保持正常功能 碰撞后基础正常工作 

JX2 可修复的损伤 
支座发生破坏，但不发

生落梁；更换 

主要功能不受影响，无

需大的维修即可继续使

用 

JX3 更换新构件   需维修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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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交通运输部科技项目“西部地区内河桥梁船舶防撞标准和设计指南的研究”

成果表明，桥梁结构体系的抗撞能力按照性能分级，主要考虑桥梁被撞后的承载

能力变化、使用功能影响和可修复性问题；桥梁构件的抗撞能力按性能分级，主

要考虑构件的可修复性；桥梁按照设防水准和重要性分类构成各级性能的矩阵列

表，即桥梁抗撞性能目标。本节的这几个系列表格构成了基于性能抗撞设计的目

标体系，也就是设计要达到的目标和对设计结果进行评价的标准。 

4.3 抗船撞性能验算 

4.3.1 抗船撞性能验算应分别进行强度验算和变形验算。 

4.3.2 抗船撞性能验算应符合下式规定：  

da dS R                        （4.3.2-1） 

𝑆
ad
= 𝑆 𝐺; 𝐹; 𝐹𝑤;𝑄

qk
                  （4.3.2-2） 

式中： 

Rd——桥梁构件的抗船撞性能，按附录 A 的规定计算； 

Sad——桥梁构件在考虑船撞作用的偶然组合下作用效应设计值； 

G ——桥梁结构永久作用标准值； 

F ——设防船撞力； 

Fw——水流、波浪压力标准值； 

qkQ ——汽车荷载准永久值。 

条文说明 

本条给出了撞击作用偶然组合需要考虑的作用。明确了温度作用等不参与撞

击组合，是对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的补充。船撞作用属于

偶然作用，根据《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的规定，偶然组合各类作

用的分项系数统一取 1.0，参与组合的主要可变作用取其频遇值或准永久值，这

里规定参与船撞组合时汽车荷载取其准永久值。美国《公路桥梁设计规范》中，

船撞组合考虑了 0.55 倍的汽车荷载，与本条规定类似。 

4.3.3 柱式构件的性能等级按构件转角或塑性铰区转角划分，其界限值按应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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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A 计算。  

4.3.4 当墙（板）式构件承受面外力时，应按柱式构件进行抗撞验算；承受面内

力时，抗剪能力应按附录 A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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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防船撞力与设防代表船型 

5.1 一般规定 

5.1.1 桥区及上下游水域通航船舶的信息和数据应按附录 B 的规定进行调查；

信息和数据的表达应满足设计的需要和有关规定的要求。 

条文说明 

详实和可靠的桥区通航环境信息是合理评估桥梁受船舶撞击风险的基础，因

此需要对相关的信息进行全面和深入的调查。附录 B 给出了需要调查的船舶相

关信息。 

5.1.2 设防船撞力宜根据设防代表船型、撞击速度，采用第 5.1.3 条和 5.1.4 条的

公式计算。当不具备分析条件时，也可按照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的规定取值。 

条文说明 

参照《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内河通航标准》（GB 50139）、《运

河通航标准》（JTS 180-2）、《海轮航道通航标准》（JTS180-3）和《长江干线通航

标准》（JTS180-4）等，将设防代表船型简要划分为轮船和驳船。 

5.1.3  轮船的设防船撞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桥梁碰撞时，轮船撞击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F =   0.62
1 Ma V C M                     (5.1.3-1) 

         =

1 exp                   1.0

1                                             1.0

s s

s

H H

H H

H

H

   
    

  
 

              (5.1.3-2) 

     
0

0

1
1 (1 cos ) 

b

a
M

      
 

                  (5.1.3-3) 

式中： 

F——轮船撞击力设计值（MN）； 

a——轮船撞击力系数，取 0.033； 

——几何尺寸的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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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击角度的修正系数； 

V——船舶撞击速度（m/s），按本规范第 5.1.5 的规定取用； 

CM——附连水质量系数，按图 5.1.3 取值，船艏正撞时宜取 0.1-0.3，

侧撞时宜取 0.5-4.5； 

M——满载排水量（t）； 

H ——被撞体厚度（m）； 

sH ——船艏高度（m）； 

β——统计系数，取 4.0； 

θ——船舶轴线与碰撞面法线夹角，0°≤ θ ≤ 45°； 

a0、b0 ——参数，按表 5.1.3 取值。 

表 5.1.3  a0、b0 的取值 

参数 法向撞击力 撞击力合力 

a0 36.61 69.13 

b0 0.42 0.50 

0.0
0.1

0.0 0.4 0.6 0.8 1.0

1.0

2.0

3.0

4.0

CM

0.15
0.3
0.5

4.5

船长方向 船宽方向

船舶吃水/航道水深  
图 5.1.3 附连水质量系数 

2 与桥梁上部结构撞击时，甲板室撞击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FDH= RDHF                 (5.1.3-4) 

RDH ＝0.532-2.66DWT×10-6           (5.1.3-5) 

式中： 

FDH——甲板室撞击力设计值（MN）； 

F——轮船撞击力设计值（MN），按式（5.1.3-1）计算； 

RDH——折减系数； 

DWT——船舶载重吨位(t)，等于轮船满载排水量减去空船质量。 

3 与桥梁上部结构撞击时，桅杆撞击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FM=Km FDH                                  （(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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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M ——桅杆撞击力设计值（MN）； 

Km——系数，取 0.133。 

条文说明 

1 轮船撞击桥梁是一个动态过程，出于简化工程设计的目的，将动态的船舶

撞击过程用一个等效静力来近似代替。式(5.1.3-1)是根据我国 8 艘代表性轮船

(3000DWT-50000DWT)的船撞动态时间过程，经过数理统计得到的。式(5.1.3-1)

的计算结果与我国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和美国《公路桥梁

船撞设计指南》相关规定的对比情况见表 5-1。结果表明，本规范等效静力计算

公式的计算结果与《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和美国《公路桥梁船撞

设计指南》相差很小，考虑到该计算公式的经验统计性质，这种差别是可以忽略

的。 

表 5-1  轮船撞击力的比较(MN)（船舶撞击速度 3m/s） 

船舶吨位

（DWT） 
本规范的计算值 中国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美国公路桥梁船撞设计指南 

3 000 18.3 19.6 20.05 

5 000 24.4 25.4 25.88 

7 500 30.6 31.0 31.70 

10 000 36.0 35.8 36.60 

20 000 53.0 50.7 51.76 

30 000 66.5 62.1 63.39 

40 000 78.2 71.7 73.20 

50 000 86.6 80.2 81.84 

其中，附连水质量系数 CM 的取值参考了欧洲的研究结果，详见国际桥梁和

结构工程协会（IABSE）技术报告《交通船只与桥梁结构的相互影响》（综述与指

南，1991 年 9 月）。 

2 美国《公路桥梁船撞设计指南》中给出了甲板室撞击桥梁上部构件的撞击

力计算公式。与国内有关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相比，美国指南给出的撞击力计算值

明显偏小，详见表 5-2。此外，船舶甲板室撞击力与甲板室的结构尺度、强度及

与桥梁结构接触范围有关，有限元计算结果比较离散。本规范根据数值模拟结果，

对甲板室撞击桥梁上部构件的力进行了调整。 

表 5-2 船舶甲板室撞击力计算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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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吨位 
DWT 

有限元计算结果
(MN) 

美国指南计算结

果(MN) 
有限元结果/美

国指南结果 

2.66倍美国指南

中甲板室碰撞力 
PDH=3RDHPs 速度 5 m/s 

1000 6.6 3.78 1.75 10.05 

2000 
6.26（动力模拟

值） 
5.31 1.18 14.12 

3000 30.0 6.47 4.64 17.21 

5000 22.0 8.27 2.66 22.00 

10000 35.0 11.40 3.07 30.32 

   平均值 2.66  

3 美国《公路桥梁船撞设计指南》中给出了桅杆撞击桥梁上部构件的撞击力

计算公式。与国内有关数值模拟计算结果相比，美国指南给出的撞击力计算值明

显偏小，详见表 5-3。本规范根据数值模拟结果，对桅杆撞击桥梁上部构件的力

进行了调整。 

表 5-3 船舶桅杆撞击力计算结果比较 

船舶吨位 
DWT 

有限元计

算结果
(MN) 

美国指南计

算结果(MN) 
有限元结果/美国 

指南结果 

3.38倍美国指南中桅

杆碰撞力 PMT=0.40PDH 
速度 5 m/s 

1000 1.0 0.378 2.65 1.28 

2000 1.6 0.531 3.01 1.79 

3000 2.1 0.647 3.25 2.19 

5000 4.0 0.827 4.84 2.80 

10000 4.1 1.140 3.60 3.85 

50000 4.0 2.012 1.99 6.80 

150000 10.0 2.324 4.30 7.86 

   平均值 3.38  

5.1.4  和桥梁撞击时，驳船撞击力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0.700.015F M V                  （5.1.4） 

式中 

F——驳船撞击力设计值（MN）； 

M——满载排水量（t）； 

V——船舶撞击速度（m/s），按本规范第 5.1.5 的规定取用。 

条文说明 

式(5.1.4)是根据我国 7 艘代表性驳船(50DWT-3000DWT)的船撞动态时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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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经过数理统计得到的。式(5.1.4)的计算结果与我国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

规范》（JTG D60）和美国《公路桥梁船撞设计指南》的对比情况见表 5-4。结果

表明，本规范等效静力计算公式给出的结果除 3000 吨级外均小于美国《公路桥

梁船撞设计指南》给出的结果，但均大于我国《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给出的

驳船设防船撞力。 

表 5-4  驳船撞击力的比较(MN)（船舶撞击速度 3m/s） 

船舶吨位

（DWT） 
本规范的计算值 中国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美国公路桥梁船撞设计规范 

50 0.62 0.15 3.67 

100 1.00 0.25 6.18 

300 2.17 0.40 6.57 

500 3.10 0.55 6.80 

1 000 5.04 0.80 7.57 

2 000 8.18 1.10 8.82 

3 000 10.87 1.40 10.18 

5.1.5 船舶撞击速度宜根据桥区水域的实测数据或可靠的模拟试验数据确定。当

不具备分析条件时，船舶撞击速度可按图 5.1.5 速度曲线采用公式（5.1.5）计算： 

 

图 5.1.5 船舶撞击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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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式中： 

V——船舶撞击速度（m/s）： 

VU——船舶在航道内的正常行驶速度（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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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水域特征流速（m/s），根据桥址处水文统计确定； 

x——桥墩中心线至航道中心线的距离（m）； 

xc——航道中心线至航道边缘的距离（m）； 

xL——航道中心线至 3 倍船长处的距离（m）。 

条文说明 

船舶撞击桥梁的速度是确定撞击力的关键要素之一，按船舶失控情况考虑，

其下限值 VL 取水流速度，上限值 VU取正常船舶航速（含水流速度）, 需要根据

桥止处的通航船舶航速调查、气象水文调查确定。其中，水流速度包括洪水期高

水位、枯水期低水位和通航水位等多个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撞击速度沿航道中心线向两侧递减，3 倍船长以外的可通航

水域仍然有撞击速度，意味着仍然有撞击力。3 倍船长来源于美国的船撞设计指

南。 

5.1.6 桥梁下部结构设计时，横桥向船舶撞击力应垂直于桥轴线；顺桥向船舶撞

击力取横桥向船舶撞击力的 1/2；两者不组合。 

5.1.7 可能受到船舶甲板室或桅杆撞击的桥梁上部结构，应验算横桥向船舶撞击

力对结构的作用。最小值可取船舶漂流速度下甲板室撞击力或桅杆撞击力计算，

其作用方向宜垂直于桥轴线。 

条文说明 

桥梁上部结构被船舶桅杆、塔台等突出甲板部位撞击的概率大，世界各地发

生船舶撞桥的实例也是如此。上部结构一旦被撞，桥梁和船舶均呈现损坏、损毁

的概率较大。 

5.2 分析方法 

5.2.1 设防代表船型宜采用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或按照第 5.2.2 条的分位值

方法、或按照第 5.2.3 条的概率风险分析法确定，并满足下列要求： 

1 采用分位值方法或概率风险分析法确定的设防代表船型，不宜低于航道通

航条件影响评价的要求。 

2 一水准设计的设防代表船型可采用分位值法或概率-风险分析法确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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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概率-风险分析法时，船撞作用设防水准应选用表 4.2.3 中的 L1 水准。 

3 两水准设计的设防代表船型宜根据概率-风险分析法确定。 

条文说明 

桥梁船撞问题为水路交通和公路交通等专业的交叉学科，航评方法和分位值

法或概率-风险分析法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各学科提出的处理方法。按照基于性能

的设计思想，桥梁建设部门可通过技术协商等，综合分析后确定设防代表船型。 

5.2.2 当航道船舶数据资料齐全、且航道仅通行浅吃水的内陆驳船或通航船舶尺

度差别很小时，设防代表船型可采用分位值法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船撞重要性等级为 C1、C2 级时，采用 5%准则确定设防代表船型。 

2 船撞重要性等级为 C3 级时，采用 10%准则确定设防代表船型。 

条文说明 

将全年存在碰撞风险的通航船舶按从大到小排列，按 5%准则，设防代表船型

取第 50 位船型或概率分布为 5%船型的较小者；按 10%准则，设防代表船型取

第 200 位船型或概率分布为 10%船型的较小者。 

5.2.3 采用概率-风险分析方法确定设防代表船型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第 4.2.3 条规定的船撞作用设防水准，按附录 C 的规定确定桥墩或基

础的设防船撞力。 

2 由设防船撞力，采用 5.1.3 条、5.1.4 条规定的撞击力计算公式和第 5.1.5 条

规定的撞击速度确定设防代表船型。 

条文说明 

对于通航船舶种类繁杂、通航量大以及水中存在很多桥墩的情况，同时考虑

到船舶撞击桥梁事件的偶然性质，采用概率-风险分析方法确定设防船撞力是一

个比较合理的方法。船撞概率-风险分析方法参考了工程场地地震概率-风险分析

方法，考虑了船舶撞击桥梁的具体特征。该方法可以考虑船舶、通航量、船舶事

故等统计信息，理论基础比较系统和完善，一般情况下推荐采用此方法，特别是

重要桥梁和宽阔水域的桥梁。 

在确定设防船撞力之后，仍然需要确定一个设防代表船型，目的是用于更详

细的分析方法（如碰撞数值模拟分析）以评估桥梁或防撞结构抗船撞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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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船撞效应计算方法  

6.1 一般规定 

6.1.1 桥梁主体结构船撞效应宜采用质点碰撞方法、或强迫振动方法计算。当需

要精确模拟船舶与桥梁相互作用过程，获得桥梁结构总体受力、局部受力及结构

位移、内力的动态响应时，可采用数值模拟计算方法。 

条文说明 

按照现行规范规定，船舶撞击力作用于桥墩上，桥梁结构的响应可采用等效

静力方法计算确定，包括桥梁结构的内力、变形等。等效静力方法忽略了冲击动

力效应，案例分析表明一些情况下会产生工程设计不可接受的误差。近年来，将

撞击作用按照动力学的理论作用于桥梁结构上，并计算分析桥梁结构的动力响应

发展比较迅速，已经成为桥梁结构撞击计算分析的主流方法，如强迫振动法、质

点碰撞法。等效静力法计算精度不高但方法简单，适合于桥梁设计的初步设计及

以前的阶段。强迫振动方法和质点碰撞方法等可以提供更合理的船撞效应计算结

果，适用于施工图设计、专题研究等工作。质点碰撞法可以降低因桥梁构件柔度

引起的计算误差，因此，本规范推荐采用该方法。 

数值模拟计算方法是通过建立船舶和桥梁的有限元模型，动态模拟船撞桥的

过程，能够精确模拟船舶与桥梁相互作用过程，近年来在实际工程中得到了广泛

应用。 

6.1.2 船撞计算模型与方法的选取应满足桥梁抗船撞性能验算的要求。 

条文说明 

复杂结构和复杂撞击过程的计算结果和计算模型、计算方法关系很大，不同

的计算模型和方法又与设计人员的水平、能力以及计算时间、费用等有关，但总

体而言，在计算机技术比较发达的情况下，计算分析需以满足性能验算为目的。 

6.1.3 桥梁主体结构船撞效应计算应采用全桥结构分析模型，并考虑土-基础的

相互作用。  

6.1.4 船舶撞击力的着力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轮船满载时，撞击力着力点应取船舶型深 2/3 处；轮船空载时，撞击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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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点应取船舶型深 1/2 处。 

2 驳船撞击力着力点应取船头 1/2 处； 

3 无需确定设防代表船型时，撞击力着力点可选在水面以上 2m 处。 

6.2 质点碰撞方法  

6.2.1 采用质点碰撞方法时，桥梁的有限元模型应满足第 6.1.3 条的规定，船舶

撞击作用采用质点弹簧模型，如图 6.2.1 所示。  

 
图 6.2.1 质点碰撞法动力计算模型 

6.2.2 采用质点碰撞方法时，船舶撞击力-撞深模型应按附录 D 的规定取值。 

 6.2.3 采用质点碰撞计算方法时，结构的振型阻尼比应按表 6.2.3 取值。  

表 6.2.3 阻尼比取值 

结构类型 焊接钢结构 栓接钢结构或钢管混凝土结构 钢筋（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阻尼比 1.5% 3.0% 5.0% 

6.3 强迫振动方法  

6.3.1 采用强迫振动方法时，桥梁的有限元模型应满足第 6.1.3 条的规定，船舶

撞击作用采用强迫力模型，如图 6.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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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强迫振动法动力计算模型 

6.3.2 采用强迫振动方法时，强迫力模型应按附录 D 的规定取值。  

6.3.3 采用强迫振动方法时，结构的振型阻尼比应按表 6.2.3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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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构性防船撞设施 

7.1 一般规定  

7.1.1 结构性防船撞设施应使桥梁主体结构承受的船撞效应下降到主体结构自

身可接受的水平。 

7.1.2 结构性防船撞设施几何外形宜有利于改变船舶撞击后的航向。 

条文说明 

船舶撞击后航向改变，可使船舶一部分动能保留在船上，减少撞击过程中的

能量转化，减小桥梁承受的撞击能量，有利于保护桥梁和船舶。 

7.1.3 设计结构性防船撞设施时，应分析桥梁主体结构和防船撞设施所分担的船

撞效应。 

条文说明 

结构性防船撞设施有很多种，其刚度一般比桥墩的刚度小，且属于可更换、

可修复的构件，其能够承担的撞击力和位移、变形等能力也千差万别，因此需要

特殊设计。至于防船撞设施被撞击后，还有多少撞击作用传递到桥墩等主体结构

上，更需特殊分析。 

7.2 选用原则 

7.2.1 下部结构用防船撞设施的选择应综合考虑以下条件： 

1 河道与航道条件； 

2 水文条件； 

3 桥下净空要求； 

4 桥梁基础形式； 

5 桥梁下部结构的抗撞能力； 

6 减小船舶损伤及加强环境保护。 

7.2.2 下部结构用防船撞设施应选择已有工程应用、得到检验、设计方法明确的

结构形式；采用新型材料和结构形式时，应对材料的性能、结构的整体稳定性、

局部强度、设计方法、防撞效果、耐久性和可维护性等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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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体式防船撞设施、附着式防船撞设施或独立式防船撞设施。 

条文说明 

附着式防撞护舷安装在承台或墩身侧面，主要起缓冲和分散船舶撞击力的作

用。附着式防撞绳索是将钢丝绳通过支撑固定在桥墩上，并在桥墩附近水面水平

地展铺，当船舶冲撞时，由钢丝绳的弹性变形吸收冲撞能量。附着式防撞木结构

主要靠木材的压溃来吸收撞击能量，可以安装在承台上直接抵御船舶的撞击，也

可以设置在其他防船撞设施上，如围堰、混凝土箱、防护板防护系统等，既能防

止船体与防船撞设施摩擦产生火花，也可以减小船体损伤。附着式防撞钢套箱一

般安装在承台或桥墩周围，并能随水位上下浮动，主要靠钢材的塑性变形和破损

来吸收撞击能量，减小船舶对桥墩的撞击力。附着式弹性体耗能防船撞设施通常

采用钢材和橡胶材料，构成适当的组合形式，利用橡胶等弹性材料的变形来吸收

撞击能量，可减小桥墩和船体的撞击损伤。此外，近年来以复合材料、高分子材

料等为代表的新型防护结构也有研究和应用。 

7.2.3 本体已具有整体抗撞能力的桥梁，可采用局部防船撞设施对可能撞损的部

位进行局部防护。 

条文说明 

桥梁整体抗撞能力满足抗船撞要求，但局部结构仍可能存在撞损而不易维修

的情况，进而影响桥梁的耐久性和后续抗撞能力，需采用局部防船撞设施。 

7.2.4 采用独立式防船撞设施时应充分考虑被保护桥梁的结构特点、环境特征、

防撞保护要求等。 

条文说明 

集群式护墩桩可独立于桥墩进行设置，使船在不撞到桥墩之前就停止，避免

由于船撞产生很大的冲击荷载，导致桩结构塑性变形和压碎。独立式防撞墩一般

设置在桥墩的上游和下游，防撞墩可以分为柔性和刚性两种，柔性防撞墩一般采

用钢管桩或钢管混凝土桩，这种防船撞设施会发生较大的变形，对船只的破坏较

小。刚性防撞墩一般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桩或钻孔灌注桩，主要靠船艏变形来吸收

撞击能量。薄壳筑砂围堰防船撞设施一般采用圆柱形结构，内部用混凝土或松散

的材料填充，起到抵御或缓冲船撞力的作用。这种形式目前在国外有所应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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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尚未应用。浮泊缆索系统是指采用浮筒、缆索和锚碇构成的独立防撞体系，

通过浮筒和锚碇的移动消耗船舶撞击能量，防止船舶直接撞击桥梁结构。 

 

7.3 设计方法 

7.3.1 结构性防船撞设施的设计宜采用设防代表船型。 

条文说明 

一般情况下，结构性防船撞设施宜采用与主体结构设防代表船型相同的船舶

进行设计，但也可以根据防船撞设施的设计目的对其设计代表船舶进行适当的调

整。 

7.3.2结构性防船撞设施的设计宜采用数值模拟、试验验证，或二者结合的方法。 

条文说明 

数值模拟方法在国内外已经得到普遍应用，方法比较成熟，但相关的输入参

数需要试验或工程实践验证确定，并在计算文件中明确。 

7.3.3 对于具有消能作用的构件，设计时应进行材料性能试验。 

条文说明 

材料性能主要指在船撞冲击载荷下的变形、破坏性能，同时需考虑环境条件

下，材料老化特性。对于消能构件产品，需提供产品消能特性的试验数据。 

 

7.3.4 结构性防船撞装置宜采用模块式构造，便于维修与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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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构件抗船撞性能指标 

A.1 钢筋和钢骨混凝土构件的性能指标 

A.1.1 钢筋和钢骨混凝土构件抗剪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yd S cd wd sdV V V V     (A.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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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ydV ——构件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kN）； 

cdV ——混凝土部分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kN）； 

wdV ——箍筋部分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kN）； 

sdV ——钢骨部分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kN）； 

S ——抗剪冲击效应折减系数，取 0.7； 

c ——混凝土剪切强度（kPa）； 

gA ——构件横截面的毛截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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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混凝土 28d 圆柱体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cu,k0.8 8MPacf f  
，

其中 cu,kf 为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1c 、 2c ——配筋计算系数和轴力计算系数，其中 10.025 0.25c  ； 

s ——螺旋或环形箍筋体积配箍率； 

fyh——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MPa）； 

Asp——同一截面上螺旋或环形箍筋的总截面积（m2）； 

D——自箍筋环中心线量取的箍筋环直径（m）； 

s—箍筋间距（m）； 

d —构件塑性铰区的转角延性需求； 

w —矩形箍筋在计算方向的体积配箍率； 

Av—加载方向的同一截面上箍筋的总截面积（m2）； 

b—矩形构件截面宽度（m）； 

Pc—包含侧倾力的墩柱轴力（kN）； 

ng——独立的箍筋环数量； 

jd ——加载方向上截面有效剪切高度，为自受压区边缘到受拉钢筋合力

作用点的距离(m)； 

ywf ——钢骨的屈服强度设计值（MPa）； 

D ——钢骨的腹板高度（m）； 

wt ——腹板厚度（m）。 

A.1.2 钢筋和钢骨混凝土板式构件在较弱方向（面外）受力时，应按墩柱计算其

抗剪性能；在较强方向受力时，应按式（A.1.2）验算抗剪性能： 

yd c yh c(341.35 1000 ) 656.43 0.8S w j gV f f bd f A        (A.1.2) 

符号的含义及单位与第 A.1.1 条相同。 

A.1.3 轴压比小于 0.5，且剪跨比为 1.5 以上的钢筋和钢骨混凝土柱式构件的弯

曲变形性能应按下列规定计算，其他钢筋混凝土柱式构件的弯曲变形性能应进行

专门研究。 

1 构件的弯矩-转角关系应采用图 A.1.3 规定的理想弹塑性模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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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3  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弯矩-转角的关系 

a—截面等效屈服点；b—极限变形点；1、2、3—分别对应构件的性能等级 1、2、3； 

yM —构件截面等效屈服弯矩；
uM —构件截面极限弯矩； y —构件塑性铰区等效屈服转角； 

u —构件塑性铰区极限转角； —构件性能等级系数 

2 钢筋混凝土柱式构件的弯曲变形性能等级的界限值按下式确定： 

pu
d y K


    (A.1.3-1) 

( )pu u y pL    (A.1.3-2) 

式中： d ——性能等级的界限值（rad）； 

K ——构件极限塑性转角的安全系数，可取 1.5； 

 ——构件性能等级系数，按表 A.1.3 取值。 

pu ——构件塑性铰区的极限塑性转角（rad）；

u ——塑性铰区极限曲率（m-1）； 

y ——塑性铰区屈服曲率（m-1）； 

pL ——塑性铰长度（m），𝐿 = 1.0𝐻，H 为计算方向截面高度。 

表 A.1.3  钢筋混凝土柱式构件的性能等级系数 

构件性能等级  限值 

JX1 0 

JX2 0.4 

JX3 0.6 

A.2 钢管混凝土构件的性能指标

A.2.1 轴压比小于 0.3 的柱式钢管混凝土构件的弯曲变形性能等级应按本节规

定值执确定。 

A.2.2 柱式钢管混凝土构件的弯矩-转角关系应采用图 A.2.2 规定的双线性模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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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2  柱式钢管混凝土构件的弯矩-转角关系 

Y—截面屈服点；A—极限变形点；1、2、3—分别对应构件的性能等级 1、2、3； 

yM —构件屈服弯矩；
uM —构件截面极限弯矩； y —构件塑性铰区屈服转角； 

u —构件塑性铰区极限转角； —构件性能等级系数 

A.2.3 柱式钢管混凝土构件性能等级按构件转角划分，其界限值应按式（A.1.3-

1）和式（A.1.3-2）确定， 应按表 A.2.3 取值。

表 A.2.3 柱式钢管混凝土构件性能等级系数 

构件性能等级  限值 

JX1 0

JX2 0.5

JX3 0.8

A.3 支座性能指标

A.3.1 支座的船撞性能指标可按表 A.3.1 的规定计算。

表 A.3.1 支座性能等级 

性能等级 设计准则 性能描述

JX1 

板式支座： 

0R   ； dfRF F
盆式支座： 

滑动方向 maxR  

固定方向 maxRF F

支座可以保持正常功能 

JX2 验算梁与盖梁之间的搁置长度 
支座发生破坏，但不发生落梁；更

换 

表中 

R ——永久作用产生的水平位移与船舶撞击作用产生的水平位移之和；

0 ——橡胶层总厚度；

max
——支座容许最大滑动水平位移； 

RF —— 包括船撞作用偶然组合下支座水平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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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F —— 支座的静摩擦力； 

maxF
——支座水平承载力设计值。 

A.4 桩基础整体稳定性指标 

A.4.1 桩基础的整体稳定性指标可表 A.4.1 的规定计算。 

表 A.4.1  桩基础整体稳定性能等级 

性能等级 界限值 dd  性能描述 

JX1 一根桩屈服对应的承台质心处的位移 碰撞后基础正常工作 

JX2 
半数以上的桩基础达到性能等级 2 的上限时承台质心

处的位移 
主要功能不受影响，无需大

的维修即可继续使用 

JX3 性能等级 2 界限值的 1.5 倍 需维修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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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船舶信息的收集和分类 

B.1 数据调查 

B.1.1 在设计阶段，公路桥梁抗船撞调查宜开展以下工作： 

1 调查桥位处通航的总数量与分类数量，并分析统计规律，确定不同概率下

的代表船型； 

2 调查桥梁上下游 10km 内近十年的桥梁被撞事故资料； 

3 调查近五十年来桥位处通航航道及河道变迁情况； 

4 调查桥位处航道、河道、通航船舶发展规划。 

 

B.2 船型分类  

B.2.1 按照吨位，船舶可分为以下类别： 

1 船舶载重吨位 DWT（单位：t），一般用于货运船； 

2 船舶总吨位 GRT（单位：m3），一般用于客船、渔船。 

 

B.2.2 按照适航水域，船舶可分为以下类别： 

1 内河船舶，可包括以下 3 类： 

1）普通货船、集装箱船、化学品船、油船、液化石油气运输船、货滚船、

客滚船、顶推船队或拖带船队、驳船(队)等； 

2）普通客船、高速客船、渡轮、游船； 

3）工程船、航运支持系统船舶等非运输船舶。 

2 海船，可包括以下 5 类： 

1）集装箱船、散货船、油船、矿砂船、杂货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液化

石油气运输船、客滚船、运木船、桥吊运输船、半潜船、散装水泥船、自卸船、

滚装船、浮式储油卸油装置等货物运输船； 

2）客轮、高速客轮、渡轮、邮轮； 

3）渔船； 

4）起重船、打桩船、挖泥船、海洋工程船、钻井平台、敷装船等工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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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驳船、船队。 

3 江海通航船。 

4 特定航线船舶； 

5 冰区加强船舶。 

 

B.2.3 按照船体外形，船舶可分为以下类别： 

1 单体船、双体船、多体船； 

2 方形驳船、分节顶推船队； 

3 V 型艏船 、球型艏船 。 

 

B.2.4 按照航行水系，船舶可分为以下类别：  

1 航行长江水系的船舶； 

2 航行京杭运河、淮河水系的船舶； 

3 航行西江航运干线的船舶； 

4 航行珠江水系“三线”的船舶； 

5 航行黑龙江-松花江的船舶。 

 

B.2.5 按照用途，船舶可分为以下类别： 

1 军用舰船，包括战斗舰艇、辅助舰船； 

2 民用船舶，包括以下 4 类： 

1）运输船舶，包括货船、客船、渡船、驳船等； 

2）海洋开发用船舶，包括海洋资源开发船、海洋能源开发船、海洋调查

船等； 

3）渔业船舶，包括渔船、渔政船、渔业辅助船等； 

4）工程工作船舶，包括挖泥船、起重船、航标船、布缆船、海洋打捞船、

测量船、破冰船、港作拖船等。 

 

B.2.6 按照航行状态，船舶可分为以下类别： 

1 排水型船； 



—36— 

2 水翼艇和滑行艇； 

3 气垫船； 

4 冲翼船。 

 

B.2.7 按照货物危险性，船舶可分为危险品船与普通货船。危险品船可包括油船、

沥青船、化学品船、液化气船等。 

 

B.2.2~B.2.7 条文说明 

船舶种类繁多，分类方法也有多种，桥梁抗撞设计中船型分类可在我国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 165)、《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JTJ 212)、《内

河通航标准》（GB 50139）、《海轮航道通航标准》（JTS 180-3）的基础上，根

据桥梁通航船舶特点，补充其他船舶种类，作为桥梁抗撞设计基础资料的数

据。内河船(航区 A，B，C，J) 与冰区加强船舶（冰区 B1*，B1，B2，B3，

B）可按现行《钢质海船入级规范》、《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中的规定分

类。 

 

B.3 船型数据统计 

B.3.1 特定航道船舶交通量的数据可按以下来源收集： 

1 水路运输、航道、港口管理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的相关船舶数据记录； 

2 地方引航站保存的该区域航行记录； 

3 军队保存的军民船舶记录； 

4 视觉观察记录； 

5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船舶航行服务系统（VTS）雷达监督记录； 

6 航海对讲机交流。 

 

B.3.2 对航行的船舶应收集以下数据： 

1 船舶特征，包括船舶类型、压载时的吃水、装载时的吃水、压载条件下上

层建筑的高度、装载条件下上层建筑的高度、船长、型宽、型深、排水量、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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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航速等； 

2 船舶机动性能及操纵要求，如曲率半径、船吸范围、通行速度、惯性等； 

3 潜在的环境污染风险； 

4 通航时有关安全等级的引航和（或）其它助航设备的使用。 

 

条文说明 

船舶相关数据离散度较大，且与特定航道存在密切的相关性；获得比较充分

的数据，是桥梁抗撞设计的基础。对于部分海轮船型数据可借鉴国外的统计资料。 

根据国内外船型资料，船舶质量 M（即排水量）与船舶载重量 DWT 有如下

近似关系： 

油船：DWT=0.8~0.88×M； 

散货船：DWT=0.75~0.85×M； 

集装箱船：DWT=0.6~0.7×M。 

B.4 船型及交通量预测 

B.4.1 船型预测应根据航道、港口、航运以及造船业的现状及规划进行。 

 

B.4.2  船型预测可根据以下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 

1 船舶向大型化的发展； 

2 主流船舶船型的优化； 

3 多功能船舶的发展； 

4 航道变化及新航线的开辟； 

5 船舶安全和环保的理念与技术； 

6 低碳经济对航速的影响、低速运行与气象条件的关系。 

条文说明 

目前 40~50 万吨级散货船，20 万~40 万吨级油船，30 万立方液化天然气运

输船，2.2 万标箱以上集装箱船、22.5 万吨级及以上大型豪华邮轮都已投入运行。 

 

B.4.3 船舶预期交通流量应预测桥梁全寿命周期内船舶交通量的发展，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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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影响因素： 

1 桥位处历年及现有通航船舶的数量及构成； 

2 造船技术的发展；  

3 航道、港口的发展和规划； 

4 经济发展与政治影响； 

5 船型标准化对流量的影响。 

 

B.4.4 船舶交通流量预测可分为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 

条文说明 

定性预测是经验判断性质的分析预测，主要依靠专家判断、经验分析、逻辑

推理来进行，因而预测精度不高。 

定量预测是指采用一定的数学模型，利用历史和现有具体数据进行计算并最

终得到具体数值的方法，主要方法有回归分析法、灰色分析法、马尔科夫法、模

糊预测法、神经网络法、基于误差绝对值之加权和最小预测组合法等，各种预测

方法各有其特点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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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船撞桥概率-风险分析方法 

C.1 桥梁航道模型 

C.1.1 桥梁航道模型应适用于弯曲航道。 

条文说明 

根据水域的自然情况以及船舶航道中心线相对桥轴线的角度，航道可以划分

为直航道、斜直航道和弯曲航道三种情况。如果曲线航道中心线用多折线逼近，

则上述三种航道可以统一到一个数学模型之下，即多折线航道模型，如图 C-1所

示。采用整体坐标系 O-X-Y描述航道位置、河床地形以及桥墩位置等，其坐标原

点可以根据数据描述的方便确定。为了计算上的方便，需要建立若干局部坐标系。

记航道中心线两个相邻多折线段的交点为 ol，则航道第 l段局部坐标系为 ol – xl – 

yl，该局部坐标系的 x轴由 ol 指向 ol+1，局部坐标系的 y轴由右手螺旋法则确定。

直线航道是弯曲航道的一个特例，即航道模型中只有一个线段。 

 

图 C-1 多折线航道模型 

 

C.1.2 船舶可达水域应根据河道水深和船舶吃水按下式计算确定： 

                        （C.1.2-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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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2-2） 

式中：H——水位高程； 

d——河道水深； 

E——河床高程； 

Δ——船舶吃水深度。 

条文说明 

水下河床地形和水位对船桥碰撞频率有着很大的影响。河床水下地形可以

用一系列等高线来描述，如图 C-2所示。河床地形会有一些突起的地方(浅滩或

礁石)，这些突起也可以用一系列的等高线来描述。一条等高线可以被简化成一

条高程为 E的折线段。 

       

图 C-2 河床水下地形等高线 

C.1.3 偏航船舶在桥区水域的横向分布函数、船舶偏航角分布函数、水位分布函

数和停船距离分布函数应考虑其取值的有界性。 

条文说明 

偏航船舶在航道内的横向分布函数、船舶偏航角分布函数、水位分布函数和

停船距离分布函数需考虑其自变量范围的有界性，一般采用图 C-3、图 C-4、图

C-5以及图 C-6所示的概率密度函数描述。 

 

 

d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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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3 偏航船舶航迹横向分布          图 C-4 偏航船舶偏航角分布 

 

图 C-5 桥区水位分布                图 C-6 停船距离分布 

 

C.1.4 船舶撞击速度应根据本规范第 5.1.5 条的规定确定。 

 

C.1.5 当船舶横向分布、偏航角分布和水位分布的原始概率密度函数的定义域

一侧或两侧无界时，应按以下公式进行修正： 

                 （C.1.5-1） 

                 （C.1.5-2） 

                （C.1.5-3） 

      （C.1.5-4） 

 

式中： 

p(x) ——修正后的概率密度函数； 

f(x) ——原始概率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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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x) ——在[x1，x0]区间的修正函数； 

f2(x) ——在[x0，x2]区间的修正函数； 

Pmax——修正后的概率密度函数最大值； 

p(x1)、 p(x2)——上下界的概率密度值，可通过随机变量的统计数据获

得；若无相关统计数据，可取 0； 

x0 —— f(x)取最大值的坐标点； 

x1、x2 —— p(x)定义域的下界和上界。 

 

C.2 船舶与桥墩碰撞判定准则 

C.2.1 根据实际情况，桥墩、浅滩、暗礁等可简化为圆形或凸多边形。 

 

C.2.2 船舶可简化为矩形。 

 

C.2.3 船舶与桥墩或基础碰撞事件的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船舶不会发生逆行； 

2 过船舶矩形 4 个角点作平行于船舶运动方向的直线，该直线与桥墩或障碍

物外轮廓线有交点。 

条文说明 

当船舶每一个角点沿着运动方向移动，若至少有一个角点在某一时刻与桥墩

等发生接触，则发生碰撞，反之，则不发生碰撞。 

 

C.3 设防船撞力 

C.3.1 采用船撞桥概率-风险分析方法时，桥墩或基础的设防船撞力应根据本规

范第 4.2.3 条规定的船撞作用设防水准来确定。 

 

C.3.2 确定设防船撞力应考虑所有航道和所有尺度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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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 某一桥梁构件的设防船撞力应按以下规定确定： 

1 按表 4.2.3 确定目标超越概率 ； 

2 根据条件 ，确定设防船撞力 ； 

3 按下列公式计算： 

                     （C.3.3-1） 

       , , , ,i j D i j clsn i j D i jP F N C w P C w P F F C w            （C.3.3-2） 

          （C.3.3-3） 

          （C.3.3-4） 

          （C.3.3-5） 

             （C.3.3-6） 

                  （C.3.3-7） 

                  （C.3.3-8） 

式中： 

——撞击力超越设定值 的概率； 

——第 i 个航道，第 j 个吨位的船舶撞击力超越设定值 的概率； 

——航道总数目； 

——离散船舶吨位数目； 

——第 i 个航道里，船舶吨位为 wj 的船舶对某桥梁构件的碰撞概

率； 

——第 i 个航道里，船舶吨位为 wj 的船舶流量； 

——划分的离散水位的个数； 

——第 i 个航道包含的折段数； 

——水位 h 下，第 i 个航道的第 l 个折段里，船舶吨位为 wj 的船

舶对某桥梁构件的碰撞概率； 

——水位概率密度分布函数； 

exc,TP

exc exc,T( )DP F P DF

exc ( )DP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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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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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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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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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 i j C wVcr C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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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离散水位点； 

——第 l 个折段的面积域； 

——船舶吨位为 wj 的船舶在第 i 个航道，第 l 个折段内横向位置

概率密度函数； 

——船舶单位航程失效强度； 

——水位 h 下吨位为 wj 的船舶在航道内点(x, y)处失效后撞击桥

墩的碰撞概率； 

、 ——吨位为 wj 的船舶在航道中的点(x, y)处撞击桥墩的偏航角下限

和上限； 

——吨位为 wj 的船舶偏航角的概率密度函数； 

——船舶在航道中的点(x, y)处以角 θ 误航后未得到有效制止

的概率； 

——第 i 个航道里，船舶吨位为 wj 的船舶撞击力超越设定

值 FD的概率； 

——第 i 个航道里，船舶吨位为 wj 的船舶撞击力； 

——第 i 个航道里，船舶吨位为 wj 的船舶撞击力刚好等于设定值

FD时，该船舶的临界撞击速度； 

——第 i 个航道里，船舶吨位为 wj 的船舶对桥墩的撞击速度概率分

布密度函数；根据 5.1.5 条的规定，该密度分布函数由水流速度分布函数与船舶

典型航速分布函数共同确定。 

 

C.3.4 船舶偏航未得到有效制止的概率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船舶偏航未得到有效制止的概率应按式（C.3.4-1）、式（C.3.4-2）计算。 

                 （C.3.4-1） 

；             （C.3.4-2） 

式中： 

lD

 , ,l
Y i jf C w y



 , , , jG x y h w

min max

 , jf w

 ( , , )NSF s x y 

 , =D s i j C wP F F C w f v 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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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误差函数； 

,s s  ——停船距离 s 的均值与标准差； 

θbc——x 轴与桥轴线的夹角； 

D——点(x,y)沿着 x 轴方向距离桥轴线的距离； 

kba、bba——桥轴线所在直线的斜率和截距。 

2 概率计算的几何关系应按图 C.3.4 计算。 

   

图 C.3.4 船舶偏航未得到有效制止的概率计算的几何关系 

2
s

s

s
er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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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船撞动力荷载 

D.1  撞击力-撞深模型 

D.1.1 撞击力-撞深模型应按下式确定： 

                （D.1.1-1） 

=                    （D.1.1-2） 

 

式中： 

——轮船撞击力-撞深模型（MN）； 

——初始动能（MJ）； 

——最大撞深（m）； 

——无量纲撞击力-撞深参数； 

——无量纲撞深， ； 

——撞深（m）。 

D.1.2 对于轮船，式（D.1.1-1）的撞击力-撞深参数（见图 D.1.2）应按下列公式

确定： 

                   （D.1.2-1） 

                              （D.1.2-2） 

                          （D.1.2-3） 

式中：  

——无量纲最终撞深，按表（D.1.2）取值； 

——常系数，按表（D.1.2）取值； 

——满载排水量（t）； 

——撞击速度（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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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1.2 轮船无量纲撞击力-撞深参数 

表 D.1.2 轮船撞击力-撞深的相关参数 

船舶等级（DWT） M (t) a  b  ‘  

500 797 0.31 0.35 

0.980 

1000 1210 0.37 0.33 

3000 5118 0.46 0.28 

5000 6710 0.37 0.28 

10000 16700 0.70 0.37 

12000 18542 0.80 0.40 

30000 43028 1.14 0.47 

50000 62000 1.16 0.40 

 

D.1.3 对于驳船，式（D.1.1-1）的撞击力-撞深参数（见如 D.1.3）应按下列公式

确定： 

                （D.1.3-1） 

                             （D.1.3-2） 

                             （D.1.3-3） 

                              （D.1.3-4） 

式中：  

——表示无量纲屈服撞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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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系数，按表（D.1.3）取值； 

 

图 D.1.3 驳船无量纲撞击力-撞深参数 

表 D.1.3 驳船撞击力-撞深相关参数 

船舶等级（DWT） M (t) 1a  1c  1e  2a  2c  2e  

90 162 0.06 -0.34 1.74 0.16 -0.34 -1.23 

300 448 0.22 -0.15 1.53 0.25 0.17 -0.73 

490 653 0.19 -0.22 1.57 0.25 0.22 -0.94 

840 1106 0.32 -0.16 1.45 0.18 0.26 -0.96 

1000 1364 0.19 -0.24 1.46 0.33 0.42 -0.96 

2000 3660 0.44 -0.10 1.40 0.23 0.84 -0.73 

 

D.2  强迫力模型 

D.2.1 船舶撞击力模型（见图 D.2.1）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D.2.1-1） 

           （D.2.1-2） 

                      （D.2.1-3） 

       （D.2.1-4） 

      （D.2.1-5） 

1 1 1 2 2 2, , , , ,a c e a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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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1-6） 

                            （D.2.1-7） 

式中： 

 ——船撞力时间过程（MN）； 

 ——初始动量（MN·s）； 

——无量纲撞击力-时间参数； 

—— ，无量纲撞击力时刻； 

——撞击力持续时间（s）； 

——撞击力时刻（s）； 

——统计量参数，按第 D.2.2 条与第 D.2.3 条规定取值。 

 

图 D.2.1 船舶撞击力模型 

D.2.2 对于轮船，式（D.2.1-1）的撞击力-时间参数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D.2.2-1） 

                       （D.2.2-2） 

式中： 

——常系数，按表（D.2.2）取值； 

——满载排水量（t）； 

——撞击速度（m/s）； 

——常系数，按表 D.2.2 取值；当船舶等级介于表列数据之间时，应先

将等级换算成对应的质量，再利用表格中的质量关系线性内插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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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2 轮船撞击力-时间的相关参数 

船舶等级（DWT） M （t） a  c    

500 797 0.60 0.522 0.649 

1000 1210 0.76 0.508 0.632 

3000 5118 0.94 0.496 0.625 

5000 6710 0.75 0.511 0.641 

10000 16700 1.33 0.506 0.625 

12000 18542 1.56 0.519 0.628 

30000 43028 2.41 0.501 0.604 

50000 62000 2.32 0.520 0.632 

条文说明 

表 D.2.2 中第一列是船舶的尺度或等级，第二列是统计参数时各等级船舶的

计算质量。  

D.2.3 对于驳船，式（D.2.1-1）的撞击力-时间参数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D.2.3-1） 

                      （D.2.3-2） 

式中： 

——常系数，按表（D.2.3）取值； 

——径宽比； 

——满载排水量（t），按表（D.2.3）取值； 

——撞击速度（m/s）。 

——常系数，按表（D.2.3）取值。 

表 D.2.3 驳船撞击力-时间的相关参数 

船舶等级（DWT） M （t） a  c  e    c    

90 162 0.17 -0.30 0.66 1.10 0.445 0.588 

300 448 0.59 -0.15 0.42 1.08 0.452 0.593 

490 653 0.45 -0.27 0.49 1.08 0.467 0.600 

840 1106 0.75 -0.21 0.38 1.06 0.462 0.603 

= c eT a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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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I MV 

, , ,a c e 



M

V

,c 



—51— 

1000 1364 0.43 -0.32 0.47 1.10 0.455 0.581 

2000 3660 0.98 -0.12 0.40 1.09 0.476 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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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